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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优化
政务服务便利特殊群体办事服务制度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满足特殊群体办事服务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制定了《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优化政务服务便利特殊群体办事服务制度》，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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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优化政务服务便利特殊群体办事服务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满足特殊群体办事服务需求,规范服务行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更温馨的便利化服务,根据“放管服”改革和政务服务有关精神，结合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中的特殊群体是指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军人等人员。
第三条 为特殊群体提供主动引导服务。区政务服务大厅配备专门服务引导人员,对特殊群体主动提供咨询引导，按需全程陪办、协助填表、免费复印打印等“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提供从接待、答疑、受理,到办理、反馈的一站式服务,全程做到主动服务、微笑服务、满意服务。
第四条 为特殊群体提供“优先办”服务。在区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军人优先”、“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绿色通道”,畅通特殊群体优先办理通道，减少等候时间。
第五条 为特殊群体提供一次办好服务。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认真落实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窗口无否决权、帮办代办等制度,为特殊群体提供一次办好服务。
第六条 为特殊群体提供多种服务方式。窗口工作人员采取预约办、延时办、双休日办、就近办、异地办、上门办等方式,丰富特殊群体办事选择。
第七条 为特殊群体提供专属服务设施。在区政务服务大厅规范办事线路指示标志,制作通俗易懂的办事指南、资料清单等,方便特殊群体识别和阅读，设置“爱心专座”、无障碍通道及卫生间，综合受理等待区配置紧急呼叫铃，提供轮椅、老花镜、饮水机、宝宝推车、母婴室、便民服务箱等方便特殊群体办事的设施设备。
第八条 为视力残疾人和听力残疾人提供信息无障碍服务。深化有爱无碍服务举措，除了全程帮办代办，充分利用手语软件app和政务服务大厅手语志愿者，提供远程视频手语同步翻译，满足特殊群体在不同条件下能够平等地、方便地获取和利用信息的需求。
第九条 设立“无健康码快速通道”，优化“健康码”使用。不将“健康码”作为进入区政务大厅的唯一通行凭证，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出示“通信行程卡”作为辅助行程证明等替代措施进入大厅。为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设立“无健康码快速通道”，优化工作人员代办代查等服务，做好服务引导和健康核验，确保特殊群体快速方便进入大厅。
第十条 支持线下现金缴费方式。区政务服务大厅针对部分老年人不习惯使用智能化支付方式情况，涉及相关费用缴纳的，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
第十一条 完善特殊群体服务应急预案。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突发问题应急预案，强化工作人员应急知识培训，在区政务服务大厅配备应急医药箱，提供紧急医疗救护等措施，确保发生突发情况时能及时果断采取有效救护等处理措施，降低损伤程度。
第十二条 完善特殊群体诉求机制。区政务服务大厅通过“好差评”、意见箱、“找茬”窗口等多种形式收集并及时解决特殊群体办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畅通办事信息交互渠道，不断改善特殊群体现场办事体验。
第十三条  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凡工作人员不落实本制度,造成不良影响的,按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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